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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固原市海绵城市建设公园广场-古城墙遗址公园二期、三期施工合同》，合同暂估

价为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75,000,000.00，最终以审定结果为准)。

●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447天。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并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 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

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

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订立《固原市海绵城市建设公园广场-古城墙遗

址公园二期、三期施工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公司为固原市海绵城市建设公园广场-古城墙遗址公园二期、三期的中标单位。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9

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工程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各方就合作事宜协商一致，于2018年10月30日与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包人” ）签订了《固原市海绵城市建设公园广场-古城墙遗址公园二期、三期施工合同》。

合同标的情况如下：

1、工程名称：固原市海绵城市建设公园广场-古城墙遗址公园二期、三期。

2、工程地址：固原市原州区。

3、工程内容：景观、海绵化、给排水、建筑、暖通、电力电信照明、园路铺装硬化等全部施工图纸内容。

4、工程承包范围：

古城墙遗址公园二期区位于东北角，北临开城路、南临文化路、西临中山街，东临东关街。包含三个景观

节点，城垣古韵，靖朔国色，五原醇香。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工程、海绵化工程、给排水、建筑、暖通、电力电

信照明工程、园路铺装硬化等全部施工图纸内容。

古城墙遗址公园三期区位于东南角，北临文化路、南临南城路、西临中山街，东临东关街。包含三个景观

节点，丝路驼铃，文澜垂远，镇秦兴德。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工程、海绵化工程、给排水、建筑、暖通、电力电

信照明、园路铺装硬化等全部施工图纸内容。

5、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18年10月10日。

计划竣工日期：2019年12月30日。

有效工期总日历天数：447�天。

6、合同价：合同暂估价为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75,000,000.00，最终以审定结果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建设单位名称：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9月27日

股东：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九龙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征戍

注册资本：59,760万人民币

住所：宁夏固原经济开发区六盘路

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城市园林绿化，污水处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光污染治理，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水土保持及保护，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规划，市政设施

管理，环境监测，技术开发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公司与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包人与公司发生过类似业务。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承接了西南新区（南平街）

道路改造工程，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6,316,165.76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价：合同暂估价为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75,000,000.00）。

2、结算方式：

（1）发包人以支票或电汇方式支付上月实际完成工程量的70%，预付款按照工程量完成比例扣回。

（2）工程初步验收后，承包人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竣工决算经审计单位审计完毕，付至竣工决算审计

总价款的80%，全部扣回预付款并退回履约保证金。

（3）增补、变更、洽商在审计决算后支付。

（4）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审计总价款的97%。

（5）剩余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无息支付。

3、工程地点：固原市原州区。

4、合同工期：447天。

5、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责任：因发包人违约暂停施工满60天后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2）承包人违约责任：承包人未按工程进度完工、未按程序报验、施工期间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事

故及人员伤亡等时需承担违约责任，承包人需向发包人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并承担相应的损失。

6、争议解决方式：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可向固原市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8、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本合同于2018年10月30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签订。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若该合同顺利履行，会对公司当期及明年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合同

的顺利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业务承接能力，为公司后续工程项目的合作与开拓

提供更多经验，提升公司工程建设与管理以及持续经营的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

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

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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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88,048,11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1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中大” 、“公司” ）于2015年9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向煌迅

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125号）， 核准公司以新增

894,300,145股股份吸收合并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集团” ）；核准公司向煌迅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煌迅投资” ）发行16,696,62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1,836,

96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向浙江物产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发行154,605,616股股份、向浙江天堂硅谷融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堂硅谷融源” ）发行34,443,168股股份、向深圳市信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信并购基金-信浙投资” ）发行26,406,429股股份、向上海中植鑫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植鑫荞” ）发行22,962,112股股份、向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联资本” ）发行17,

221,584股股份、向上海赛领丰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领丰禾” ）发行17,221,

584股股份、向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发行17,221,584股股份、向三花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控股” ）发行5,740,528股股份、向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安资管” ）发行5,740,528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共计发行301,563,133股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

记手续。

（四）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得转让，上市

流通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本次股份发行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股份301,563,133股,总股本由1,906,991,952股增至2,208,555,

08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1,522,557,442股,无限售条件股份685,997,643股。

（二）2016年6月，公司实施完成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015年末总股本2,208,

555,08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662,566,52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2,871,121,611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1,979,324,675股，无限售条件股份891,796,936股。

（三）2017年6月，公司实施完成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016年末总股本2,871,

121,61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1,435,560,80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增至4,306,682,41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2,968,987,013股，无限售条件股份1,337,695,40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配套融资认购对象，分别为浙江物产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天堂硅

谷融源、中信并购基金-信浙投资、中植鑫荞、君联资本、赛领丰禾、兴证资管、三花控股、华安资管共9名特

定投资者。

上述9名发行对象均承诺，其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限售期满以后股份转让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完成后，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限售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有关股份限售的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

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

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物产中大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物产中大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88,048,111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1月6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单

位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单位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单

位

：

股

）

剩余限售

股数量

（

单

位

：

股

）

1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01,480,952 7.00 301,480,952 0

2

浙江天堂硅谷融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67,164,179 1.56 67,164,179 0

3

深圳市信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51,492,537 1.20 51,492,537 0

4

上海中植鑫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776,119 1.04 44,776,119 0

5

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君

联弘创

1

号基金

33,582,088 0.78 33,582,088 0

6

上海赛领丰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33,582,089 0.78 33,582,089 0

7

兴证证券资管

－

兴业银行

－

兴证资

管鑫众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582,088 0.78 33,582,088 0

8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94,029 0.26 11,194,029 0

9

华安未来资产

－

工商银行

－

之江新

潮资产管理计划

11,194,030 0.26 11,194,030 0

合计

588,048,111 13.65 588,048,111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份

1

、

国有法人持有股

份

0 0 0

2

、

其他

588,048,111 -588,048,111 0

有限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合计

588,048,111 -588,048,111 0

无限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份

A

股

3,718,634,306 588,048,111 4,306,682,417

无限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合计

3,718,634,306 588,048,111 4,306,682,417

总股本

4,306,682,417 0 4,306,682,417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物产中大吸收合并物产集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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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未有董事对本报告提出异

议。

1.3本公司董事长王常青、总经理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格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明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

2018

年

9

月

30

日

）

上年度末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资产总额

200,305,167,395.94 205,883,392,442.64 -2.7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48,481,405,345.36 43,754,078,534.62 10.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2018

年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2017

年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98,087,840.81 -31,176,405,729.0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2018

年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2017

年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811,102,811.43 8,301,791,900.08 -5.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5,474,314.88 3,033,298,651.34 -27.9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4,454,421.50 3,008,779,733.68 -27.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36% 8.07%

下降

2.7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0 0.42 -28.5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0 0.42 -28.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2018

年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2018

年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224.12 139,684.21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66,600.00 8,164,404.00

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295,898.76 8,777,472.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 -1,839,052.35

所得税影响额

-834,607.40 -4,222,615.11

合计

2,650,115.48 11,019,893.3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6,231

其中

，

A

股股东

116,157

户

，

H

股股东

74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

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 京 国 有 资 本

经营管理中心

2,684,309,017 35.11 2,684,309,017

无

-

国有法人

中 央 汇 金 投 资

有限责任公司

2,386,052,459 31.21 2,386,052,459

无

-

国有法人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

代理人

）

有限

公司

（

注

）

796,266,262 10.41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427,000,000 5.58 427,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镜 湖 控 股 有 限

公司

351,647,000 4.60 -

无

-

境外法人

西 藏 腾 云 投 资

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 3.92 300,000,000

质押

30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 海 商 言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

150,624,815 1.97 150,624,815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 国 国 有 企 业

结 构 调 整 基 金

股份有限公司

112,740,500 1.47 -

无

-

国有法人

世 纪 金 源 投 资

集团有限公司

37,375,185 0.49 37,375,185

质押

37,375,185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领 航 投 资 澳 洲

有限公司

－

领航

新 兴 市 场 股 指

基金

（

交易所

）

7,134,677 0.09 7,134,677

无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

公司

796,266,262

境外上市外资股

796,266,262

镜湖控股有限公司

351,647,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51,647,00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 金

股份有限公司

112,740,5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2,740,5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

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

交易所

）

7,134,677

人民币普通股

7,134,677

王安宇

4,460,785

人民币普通股

4,460,78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2,9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2,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 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398,203

人民币普通股

2,398,203

徐云鹤

2,23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1,400

冯桂忠

1,8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7,900

尤斌

1,392,214

人民币普通股

1,392,2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 行

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

，

本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

/

或一致行动关系如下

：

1.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且

适用关于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规则

，

详见公司公开披露的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A

股

）

招股

说明书

》。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镜湖控股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详见公司公开披露的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A

股

）

招股说明书

》。

除上述情况外

，

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 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上表所述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除镜湖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代持股份。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

2018

年

9

月

30

日

）

上期期末数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增减幅度

（

%

）

主要原因

融出资金

30,754,523,827.65 47,821,230,402.15 -35.69

融出资金规模下降

应收款项

1,917,069,264.27 1,369,856,122.70 39.95

主要是应收清算款期末

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1,202,369,542.05 120,384,092.44 898.78

权益类衍生工具形

成的资产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不适用

32,649,098,564.76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314,389,300.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39,581,791,103.95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其他债权投资

29,160,483,050.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417,462,473.51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578,568,507.27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债权投资

180,456,755.43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其他资产

737,807,676.06 539,499,596.03 36.76

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15,884,151,610.57 27,641,672,714.95 -42.54

期末收益凭证和短期公

司债规模减少

拆入资金

6,000,000,000.00 14,000,000,000.00 -57.14

拆入资金规模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不适用

138,420,763.13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交易性金融负债

737,735,658.56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是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

代理承销证券款

70,511,668.24 31,572,501.82 123.33

期末债券代理承销款增

加

衍生金融负债

194,908,573.06 285,283,915.11 -31.68

权益类衍生工具形成的

负债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3,550,278.07 36,017,588.98 964.90

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

259,753,958.85 -227,781,481.07

不适用

期末其他债权投资的浮

盈增加

3.1.2�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

2018

年

1-9

月

）

上期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2017

年

1-9

月

）

增减幅度

（

%

）

主要原因

利息净收入

715,064,648.85 1,082,496,469.03 -33.94

本期短期公司债及应付债

券利息支出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71,951,626.20 -55,754,439.12

不适用

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

-21,287,751.73 -98,910,771.84

不适用 汇率变动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 26,071,064.32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新金融工具准

则调整报表格式

,

原金融资

产减值损失项目调至信用

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

759,368,837.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新金融工具准

则调整报表格式

,

原金融资

产减值损失项目调至信用

减值损失

。

其他业务成本

2,927,759.00 1,550,561.76 88.82

主要是期货子公司新开展

了玉米

“

保险

+

期货

”

业务

，

导致成本增加

营业外收入

8,745,781.87 15,889,502.13 -44.96

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的印

花税返还减少

营业外支出

-171,374.97 17,912,003.06 -100.96

主要是冲销多计提诉讼支

出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464,654,856.14 139,834,119.39 232.29

主要其他债权投资浮盈增

加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98,087,840.81 -31,176,405,729.01

不适用

主要是融出资金减少及回

购业务资金流入的增加导

致 经 营 活 动 现 金 流 入 增

加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15,658,106.19 21,962,744,619.24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偿还债务导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证券营业网点变更情况

1.�中信建投证券营业部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1家营业部注册地址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营业部原名称 营业部现名称 变更后地址

1

上海哈密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长宁天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天山西路

138

号

L1-25

、

118

号

L4-01

2.�中信建投期货营业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期货完成2家营业部注册地址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营业部

/

分公司原名称 营业部现名称 变更后地址

1

上海漕溪北路营业部 上海徐汇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

甲号

1

幢

1601

室

2

杭州营业部 杭州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广场

3

幢

702

室

2018年8月17日，中信建投期货新成立第24家营业部上海浦东营业部，以下为营业部具体信息：

营业部名称 所在地 设立时间 负责人

客户服务及投诉电

话

详细地址

（

邮编

）

上海浦东营业部 上海市

2018

年

8

月

17

日 骆小亭

021-68597015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77

号东方希望大厦

3

楼

F1

室

，

邮编

：

200122

3.2.2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要求披露的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

元并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1.本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民生中信建投重庆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以铜陵有色股份铜冠电工有限公

司为被告、以重庆博耐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博耐特电机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铜陵市

铜官区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相关背景情况详见本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经二审发回重审，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

日根据本公司诉讼请求，判决将该法院已扣划的存款14,023,239.13元退还至第三人重庆博耐特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中。目前被告铜陵有色股份铜冠电工有

限公司已提起上诉。“民生中信建投重庆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委托人指令约定本公司协

助委托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重庆分行通过诉讼追回投资损失，所引起的所有责任均由委托人

承担，与中信建投证券无关，管理到期时管理人将未变现资产以现状方式交还给委托人即视为已勤勉尽责。

同时，诉讼的相关费用均由委托人及委托资产承担。

2．本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中信建投龙兴916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就融资人潘奕岑、保证人罗伟广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事项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及仲裁案件。

相关背景情况详见本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经定向计划实际出资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市分行要求，本公司依据相关协议约定委托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案代理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

起了仲裁申请。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指令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已于2018年10月10日受理本公司财产保全申请。本案中，我司无需承担律师费、保全仲裁费等费用，将在收

到委托人支付的相关费用后向律师事务所、法院、担保公司转付。

3.余晓凤与本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相关纠纷案。

2017�年 6�月 9�日， 余晓凤就其与本公司在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要求公司赔偿共计41,680,176.50�元，相关背景情况详见本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本公司于2018年10

月16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2018）京仲裁字第1285号《裁决书》，裁决本公司向余晓凤支付经济损失、利

息（暂算至2017年6月15日）及部分仲裁费用合计5,916,460.95元。本案已审理完毕。

3.2.3�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完成两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规模合计人民币60亿元。其中，于2018年7

月11日完成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的发行工作，规模人民币35亿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

4.86%；于2018年7月24日完成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的发行工作，规模人民币25亿元，期限3

年，票面利率4.8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日期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66� � �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2018-021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0月15日发出书面通

知，于2018年10月30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4人，实际表决董事14人。

会议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证券上市地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网站（www.csc108.com.cn）。

（二）《关于成立机构业务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董事会批准公司成立机构业务部，面向机构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机构业务销售与投融资服务。

（三）《关于设立互联网证券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董事会批准公司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设

立一家互联网证券分公司，加快线上综合金融服务转型。

（四）《关于公司基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董事会通过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等制度。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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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10月15日发出书面通

知，于2018年10月30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表决监事5人。会

议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证券上市地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对《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

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内部制度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机构要求，能够真实、准确、完整、

客观的反映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对该报告无异议，且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内幕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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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鑫海锦江大酒店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238,612,779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992,684,4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245,928,34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1.59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8.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2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王常青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92,674,331 99.999831 10,100 0.000169 0 0

H

股

245,928,34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6,238,602,679 99.999838 10,100 0.000162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于2018年中期实施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92,682,331 99.999965 2,100 0.000035 0 0

H

股

245,928,34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6,238,610,679 99.999966 2,100 0.000034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92,674,331 99.999831 9,100 0.000152 1,000 0.000017

H

股

245,928,34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

6,238,602,679 99.999838 9,100 0.000146 1,000 0.0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2

关于公司于

2018

年中期

实施利润分配的议案

495,320,855 99.999576 2,100 0.00042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两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竹莎律师和张骏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066� � � �公司简称：中信建投

第三季度

报告


